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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科研成果发布活动管理的通知 

 

为深入贯彻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》、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进

一步规范我校科研成果发布活动管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 

1、成果发布要严把政治关。以著作、学术论文、研究

咨询报告、调查与实验报告以及其他数据性资料为载体，开

展的新闻发布会、研讨会、报告会、座谈会、网络传播等成

果发布活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

位，牢固树立高度的政治意识、责任意识、大局意识，传播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 

2、成果发布活动要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。发布的科研

成果要具有科学性、创新性和准确性；要坚持发布正面、积

极、真实和科学的研究内容；要坚持需求导向，围绕经济社

会发展需求，推动科研成果向教育教学、决策咨询、社会服

务等领域转化。 

3、成果发布活动实行分级审批制。学院（中心）以新

闻发布会、研讨会、报告会、座谈会等会议形式举办的成果

发布活动实行“一会一报”制，经学院（中心）党政领导审

签同意后将《西南财经大学科研成果发布活动登记表》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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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科研处审批。涉及重大或国际敏感问题的由学校宣传统战

部或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进行审批并报科研处备案。特别重大

的由分管校领导审批。教师个人、课题组自行组织的成果发

布活动，由所在学院（中心）审批，重点审查发布成果主体、

发布内容、发布目的、发布时间、发布途径和发布对象。 

4、学院（中心）、教师个人或课题组在境外发布、向境

外发布、与境外机构联合发布研究成果或向境外组织提供的

研究成果，由学校宣传统战部、科研处、国际交流和合作处

联合审批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发布和向境外提供研究成果。 

5、凡接受委托开展的研究项目成果，须征得委托部门

的同意后，再经学校相关程序审批发布。 

6、通过网络课堂、网络论坛社区、博客播客、微博、

网络沙龙、网络会议、微信平台进行成果发布的要遵守法律

法规，不得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。 

7、发布成果涉及国家秘密的，应当依法确定密级和保

密期限、解密时间或者解密条件，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措施；

禁止在保密期限内或者解密时间、条件尚未达到时向社会公

开发布。 

8、发布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关系存在争议，或成果发

布、发表影响知识产权归属认定的，应遵照国家相关法律法

规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关系后再进行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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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发布成果如涉及敏感问题或不适宜公开发布的，不

得在公开渠道和大众媒体上发布，应通过内部专刊、专报等

途径报送。 

10、 对于未经审批、擅自发布成果的，产生不良影响

和严重社会后果的，要依法依纪追究发布人责任。发布含有

政治性错误观点、危害国家安全、泄露国家秘密、损害社会

公共利益、误导社会舆论的成果，造成重大社会后果的，视

情节依法依纪进行处理。发布的成果存在学术质量、学术道

德问题，对成果发布人予以批评教育并按照有关规定依纪处

理。 

 

科研处 

2016 年 4 月 6 日 

 

 

附件：《西南财经大学科研成果发布活动登记表》 


